残联热线服务内容
（组宣部87184323）
一、残疾的分类及等级
我国关于残疾人的定义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我国残疾人的类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精神残疾、多种残疾和其他残疾人。” 

1、视力残疾的分级（视力残疾包括：盲及低视力两类。）
一级盲：最佳矫正视力低于0.02;或视野半径小于5度。
二级盲：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0.02,而低于0.05;或视野半径小于10度。
一级低视力：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0.05,而低于0.1。
二级低视力：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0.1,而低于0.3。
2、听力残疾的分级
	 类别
	平均听力损失(dBspL)
	言语识别率（%）

	一级
	>90（好耳）
	<15

	二级
	71—90（好耳）
	15—30

	三级
	61—70（好耳）
	31—60

	四级
	51—60（好耳）
	61—70


注：本标准适用于3岁以上儿童或成人听力丧失经治疗一年以上不愈者。
    3、言语残疾的分级
	 级别
	语音清晰度（%）
	言语表达能力

	一级
	<10%
	未达到一级测试水平

	二级
	10—30%
	未达到二级测试水平

	三级
	31—50%
	未达到三级测试水平

	四级
	51—70%
	未达到四级测试水平


注：本标准适用于3岁以上儿童或成年人，明确病因，经治疗一年 以上不愈者。
   4、智力残疾的分级
	 智力
水平
	分级
	IQ(智商)范围*
	适应行为水平

	重度
	一级
	<20
	极度缺陷

	
	二级
	20—34
	重度缺陷

	中度
	三级
	35—49
	中度缺陷

	轻度
	四级
	50—69
	轻度缺陷


5、肢体残疾的分级（分一、二、三级，一级最重）
(1)重度(一级):完全不能或基本上不能完成日常生活活动(0—4分)。
①四肢瘫或严重三肢瘫。
②截瘫、双髋关节无主动活动能力。
③严重偏瘫，一侧肢体功能全部丧失。
④四肢均截肢或先天性缺肢。
⑤三肢截肢或缺肢（腕关节和踝关节以上）。
⑥双大腿或双上臂截肢或缺肢。
⑦双上肢或三肢功能严重障碍。
(2)中度(二级): 能够部分完成日常生活活动（4.5—6分）。
①截瘫、二肢瘫或偏瘫，残肢有一定功能。
②双下肢膝关节以下或双上肢肘关节以下截肢或缺肢。
③一上肢肘关节以上或一下肢膝关节以上截肢或缺肢。
④双手拇指伴有食指（或中指）缺损。
⑤一肢功能严重障碍，两肢功能重度障碍，三肢功能中度障碍。
(3) 轻度(三级):基本上能够完成日常生活活动(6.5—7.5分)。
①一上肢肘关节以下或一下肢膝关节以下截肢或缺肢。
②一肢功能中度障碍，二肢功能轻度障碍。
③脊柱强直：驼背畸形大于70度；脊柱侧凸大于45度。
④双下肢不等长大于5cm。
⑤单侧拇指伴食指（或中指）缺损；单侧保留拇指，其余四指截除或缺损。
⑥侏儒症（身高不超过130cm的成人）。
  列表如下：
	级别
	            程        度
	  计  分

	一级
（重度）
	完全不能或基本上不能完成日常生活活动
	0—4

	二级
（中度）
	能够部分完成日常生活活动
	4.5—6

	三级
（轻度）
	基本上能够完成日常生活活动
	6.5—7.5


注：下列情况不属于肢体残疾范围
(1)保留拇指和食指（或中指），而失去另三指者。
(2)保留足跟而失去足前半部者。
(3)双下肢不等长小于5cm。
(4)小于70度驼背或小于45度的脊柱侧凸。
6、精神残疾的分级
精神残疾可由以下精神疾病引起：
(1) 精神分裂症；           

(2) 情感性、反应性精神障碍；
(3)脑器质性与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
(4)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
(5)儿童、少年期精神障碍；
(6)其他精神障碍。
对于患有上述精神疾病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者，应用“精神残疾分级的操作性评估标准”评定精神残疾的等级：
(1)重度（一级）：五项评分中有三项或多于三项评为2分。
(2)中度（二级）：五项评分中有一项或两项评为2分。
(3)轻度（三级）：五项评分中有两项或多于两项评为1分。
列表如下：
	社会功能评定项目
	正常或有
轻度异常
	确    有
功能缺陷
	严    重
功能缺陷

	个人生活自理能力
	0分
	1分
	2分


	家庭生活职能表现
	0
	1
	2

	对家人的关心与责任心
	0
	1
	2

	职业劳动能力
	0
	1
	2

	社交活动能力
	0
	1
	2


注：无精神残疾：五项总分为0或1。
二、办理《残疾人证》的一般程序
    残疾人携带2寸正面免冠半身彩色照片2张、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所在社区（村）证明，到镇（乡）、街道残联或经镇（乡）、街道残联审核后到县（市）区残联，领取残疾鉴定表；然后到县（市）区卫生部门指定的医院进行残疾鉴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到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残联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三、残疾人的节日
全国助残日：每年5月份的第3个星期日（1991年5月19日第一次，2005年5月15日第15次）
国际聋人节：每年9月份的第4个星期日（1958年9月28日第一届， 2005年9月25日为第48届）
国际盲人节：每年10月15日（1984年第一届，2005年为第22届）
国际残疾人日：每年12月3日（1992年第一个，2005年为第14个）
四、宁波市残联机构一览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邮编

	宁波市残联
	宁波市中山西路173号
	87184325
	315010

	海曙区残联
	海曙区灵桥路229号 
	87192321
	315000

	江东区残联
	江东区桑田路935号
	87394879
	315040

	江北区残联
	江北区新马路61弄
	87662384
	315020

	鄞州区残联
	江东区百丈东路688号
	87837486
	315040

	镇海区残联
	镇海区人民路4号
	86293629
	315200

	北仑区残联
	北仑区凤洋二路107号
	86781226
	315800

	余姚市残联
	余姚市康复路25号
	62711224
	315400

	慈溪市残联
	慈溪市大新路22号
	63813652
	315300

	奉化市残联
	奉化市岳林西路29号
	88511131
	315500

	宁海县残联
	宁海县城关兴宁中路48号
	65590643
	315600

	象山县残联
	象山县丹东街道宾阳路37号
	65737876
	315700


